
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（B 股）股份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范性文件，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方大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及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回购社

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

补充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》

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

2018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回购公司部分境

内上市外资股（B股）股份的议案》中有关事项，在审阅文件及调查后，基于独

立判断立场，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公司本次回购合法合规。 

公司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（B股）股份方案符合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

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证监发[2005]51 号）、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

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》（证监会公告[2008]39 号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、

出席人数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 

二、公司本次回购十分必要。 

B 股市场由于丧失融资功能、流动性差、市场容量小等原因长期处于低迷状

况。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“方大 B”股价也持续走低。截至 2018 年 4 月 24 日，

方大 B股收盘价 4.53 港元/股，折合人民币 4.03 元/股（按 2018 年 4 月 24 日港

币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:1 港币=0.80615 人民币换算）。近年来公司经营情况良

好，公司 B股股价已经很大程度上背离公司实际的经营状况，B股的价格表现与

公司的内在价值较大程度上不相符，公司的投资价值被低估。 

为解决公司 B股价值被低估的问题，客观反映公司投资价值，维护公司全体

股东利益，公司拟通过回购等可行方式，以提升公司的投资价值。 

本次 B股回购系公司在综合考虑当前二级市场情势、公司长期规划和资金安

排的情况下完成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一步，有利于调整资本结构，维护公司在资

本市场的形象，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，提升公司价值，实现股东利益最



大化。因此，公司拟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回购部分 B股十分必要。 

三、公司有能力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回购的全部价款。 

公司本次回购所需资金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，折合港币1.2405亿元（按2018

年 4 月 24 日港币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:1 港币=0.80615 人民币换算，实际使用人

民币金额则按外汇申购当日汇率换算），公司将以人民币购汇后支付收购价款，

回购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合并口径流动资产总额、资产总额和归属于

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45.15 亿元、76.25 亿元和 32.39 亿元，公司本次回购

股份资金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，占流动资产总额、资产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

所有者权益的比重分别为 2.21%、1.31%和 3.09%，占比较小。回购资金对公司的

日常经营能力影响不大，对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根据本次回购方案，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内择机支付，并非一次性支付，且

具体回购价格和数量由公司根据本预案设定的条件自行安排，具有一定弹性，预

计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，公司有能力以自有资金支付本

次回购的全部价款。 

基于以上理由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部分境内上市外资股（B股）股份合

法、合规，从提升公司价值判断是必要的，从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的影响看是可行

的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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